
請專責人員於完訓後進行測驗且分數需達 60 分以上，方可認列本年度學
習時數。
臺北關      113      年度自主管理專責人員在職訓練課程測驗（貨棧版） 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f8GXC-XZ0AWEMu9PSGbY-sAH0KvsjePQnfzKvXtI3rvbY1ag/viewform?usp=sf_link

